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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发电厂厂区内的电子显示屏实时显示污染物排放信息三河发电厂厂区内的电子显示屏实时显示污染物排放信息。。

本报讯（记者蔡洪坡）日前，河北省人民检察

院依法以涉嫌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对河北省佛教

协会原副会长、秘书长肖占军决定逮捕。案件侦

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本报讯（记者蔡洪坡）日前，河北省人民检察

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邯郸市交通运输局原局

长何志刚（正处级）决定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本报讯（记者刘岚）10月29日，省林业厅“2017

年野生动物宣传保护月”正式启动，11 月 23 日至

11月30日，各级林业部门还将组织开展严厉打击

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犯罪的“金网行动2017·

2号”专项行动。

为进一步提高公众对候鸟等野生动物保护意

识，以“野生动物宣传保护月”启动为契机，省林业

厅将积极与民间团体、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学校等

开展系列活动，展示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普及

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和科学知识，展示我省在

濒危物种拯救、栖息地保护、行业行为监管以及严

厉打击乱捕滥猎滥食野生动物、非法经营等违法

犯罪活动中取得的成效。

11月23日至11月30日，各级林业部门还将按

照省森林公安局印发的“金网行动2017·2号”实施

方案，组织开展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违

法犯罪专项行动，重点打击候鸟等其他野生动物

主要分布区、越冬区、繁衍地、迁徙停歇地、迁徙通

道、集群活动区内出现的乱捕滥猎行为，重点打击

在禁猎期、禁猎区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非法狩猎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和其他野生动物的违法犯罪行

为，重点打击非法猎捕、杀害、购买、运输、出售、加

工、经营、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违法犯罪行为。

本报讯（记者呼延世聪）日前，省民政厅、省委

组织部、省财政厅联合发出通知，从2017年10月1

日起，再次提高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

助标准。

调整后，残疾军人最高的一级因战、因公、因病

抚恤金标准每人每年分别为 74050 元、71750 元、

69440元。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

人遗属定期抚恤金标准每人每年分别为23850元、

20580元、19400元。

抗日战争时期的在乡复员军人生活补助标准

为每人每月不低于1245元，解放战争时期的在乡

复员军人生活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不低于 1200

元，建国后的在乡复员军人生活补助标准为每人每

月不低于1195元。

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生活补助标准每人每月提

高50元，调整后每人每月不低于660元。在农村的

和城镇无工作单位且家庭生活困难的参战退役人

员，生活补助标准达到每人每月650元。

居住在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18周岁以前

没有享受过定期抚恤金待遇且年满60周岁烈士子

女生活补助标准达到每人每月530元。60周岁以

上（含60周岁）农村籍退役士兵每服一年义务兵役

每人每月补助标准提高到30元。

对建国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农村老党员和未

享受离退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调整生活补贴标准，

补助标准调整为：1937年7月6日前入党，达到每

人每月670元；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9月2日入

党的，达到每人每月610元；1945年9月3日至1949

年9月30日入党的，达到每人每月530元。已享受

优抚对象抚恤补助的老党员，仍按每人每月50元

标准发给生活补贴。

环保部门网站应及时、
准确、全面公布环境信息

《条例》第十条规定，负有环境保护

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依法公开环

境保护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生态环境功能区划、自然资源开发利用

状况，环境质量、环境监测、突发环境事

件、行政许可、行政处罚、重点排污单位

和违法企业名单、排污费的征收和使用

情况，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考

核结果等环境信息。

按照《条例》规定，10月23日下午，

记者先后登录了黄骅市环保局网站和

廊坊市环保局网站。

在黄骅市环保局网站，可以查询到

2015 年黄骅市排污费征收情况、黄骅

市重点排污单位、黄骅市环境质量等信

息。此外，在公众互动参与方面，网站

也开设了网络举报、电话举报、局长信

息、网友留言等栏目。但是，并未查询

到行政处罚、违法企业名单等信息。

随后，记者登录廊坊市环保局网站

发现，网站设立了“环境质量”专栏，公

开空气、水环境质量以及环境状况公

报；设立“污染源环境监管信息公开平

台”专栏，公开重点污染源基本信息、污

染源监测、总量控制、排污收费等信息，

便于市民查阅；设立“行政执法公示专

栏”，将主要职责内涉及公共和人员编

制规定、权责清单、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依法行

政配套制度以及违法行为查处情况等

予以公开。

相比较而言，市级环保部门环境信

息公开程度要优于县级环保部门。

公众举报属实
应给予奖励

根据《条例》规定，发改、住建、工

信、城管等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环

境保护公众参与工作。在两地执法检

查中，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

介绍了本部门贯彻落实《条例》的做法。

沧州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深入贯彻落实《条例》“全民参与”的原

则，该局开发了全民城管APP，目前，该

APP 已基本完成研发，正进行在线调

试，计划11月初试运行。运行后，市民

将直接在线给城市管理“找毛病”、提建

议，监督城管工作开展和落实环境保护

各项职责，调动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积

极性、主动性。

《条例》规定，公众对破坏生态、污

染环境的单位和个人举报属实的，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

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应当对举报人予以奖励。

对此，沧州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根据环境污染举报案件的性质、

内容，沧州市环保局给予举报人 500

元—3000 元不等的奖励。两年多来，

全市共受理各举报平台公众举报近

4000 件。

在对《条例》贯彻落实上，廊坊市政

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自《条例》实施以

来，共收到 23 件公众信息公开申请。

目前，当地正在探索和制定《政府环

保信息公开制度》，统一政府及各职

能部门环保信息公开程序、范围、时

限及公众意见采集方法，与《条例》要

求相衔接。

企业邀请附近居民
走进工厂参观

按照《条例》规定，重点排污单位应

当依法向公众如实公开十条环境信息，

包括，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主

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

和排放总量；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污染

物、超过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等环

境违法行为记录；环境保护投资、环境

保护技术开发利用以及环境保护设施

的建设和运行情况；生产、建设过程中

产生废物的处置和综合利用等情况；环

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发生过污染事故

以及事故造成的损失情况；开展自行监

测工作情况及监测结果等。

10 月 24 日，记者走访了黄骅市德

富皮革制品有限公司和信诺立兴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两家公司均是重点排

污企业。在公司大门口，两家企业均安

装了电子显示屏，滚动展示企业环境信

息，但是记者注意到，企业公布的环境

信息并不完整，诸如“环境污染事故应

急预案，发生过污染事故以及事故造成

的损失情况，生产、建设过程中产生废

物的处置和综合利用等情况”等信息无

法看到。

沧州华润热电公司技术支持部副

部长王安山介绍，该公司承担着为市区

供电、供暖的任务，在环境信息公开方

面，企业率先在排污口张贴了二维码，

公众只需拿手机一扫，就可以查看到污

染物排放情况。

10 月 25 日，记者走访了廊坊三河

发电厂，企业负责人介绍，除了企业环

境信息公开外，从2014年开始，企业形

成“走进电厂看环保”常态化机制，邀请

附近居民走进电厂参观环保设施运行

情况以及生产工艺。目前，到厂参观人

数累计已达3100余人。

将公众发动起来
参与环保很有必要

省人大代表王凯是本次执法检查

组的成员之一。在本次执法检查中，通

过进企业、听汇报，王凯看到、听到了一

些很有借鉴意义的做法，同时也看到了

一些问题。

“在企业公布的环境信息中，有一

些是环保部门要求的，并非《条例》要求

的。此外，企业公布环境信息的渠道还

应拓展，不能只在内部网站公示。环保

部门也要及时公布对企业的处罚情

况。”另外，王凯还表示，在检查中，他有

一个很深的感受，在政府部门环境信息

公开的渠道上，目前大多数地方还都没

有建立起一个共有共享的公共平台，

“仍是各自为政，比如，环保部门在自己

网站上公布环保的信息，发改部门在自

己网站上公布涉及发改的环境信息等，

没有一个统一平台。”

“无论是对企业还是政府来说，群

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保障了群众的知情

权，让其参与进来，对企业、对政府来说

都是有益的。”王凯说。

省人大常委会城建环资工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公众参与是环境治理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构建“政府主导、

企业主体、社会公众参与”的环保大格

局，离不开公众的参与。“环保部门不

能单打独斗，要把环保信息公开和公

众参与作为工作中的有力抓手，在保

障公众的知情权后，把人民群众发动

起来，参与到我们目前进行的蓝天保

卫战中，只有这样，才能打赢这场保卫

战。”

《河北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条例》
实施两年多来，效果如何？

保护环境仍需
发动群众广泛参与

10月23日至26日，省人大常委会

城建环资工委赴沧州、廊坊，开展了

《河北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执法检查暨2017年“燕

赵环保世纪行”。执法检查中，检查组

对沧州、廊坊两地环保主管部门以及

部分重点排污企业进行了抽查。

《河北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条例》

于 2014 年 11 月份审议通过，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旨在保障公众对

环境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

权，是全国首部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地

方性法规。

《条例》实施两年多来，贯彻落实情

况如何？这期间，又存在什么问题呢？

记者跟随执法检查组进行了走访。

本报记者 蔡洪坡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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